  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加强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试行）
综合教育选修课是面向全校不同学科背景学生开设的综合素质教育课程。设置综合教育选修课程,除了满足学生的学习兴趣外, 更着力于引导学生广泛涉猎不同的学科领域, 拓宽知识面，学习不同学科的思想和方法, 促进学生精神成长、能力提高和知识结构优化。随着我校课程建设工作的不断深入，特别是2006年实施新一轮本科教学改革以来，我校综合教育选修课程有了明显的增长。但是这种增长还不能满足学生日益多样化的需求，还不能满足我校深化内涵发展，建设高水平特色大学本科教育的需要。

为了更好地实施综合素质教育，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针对我校目前综合教育选修课程设置与开设情况，经研究，从2010年开始，教务处面向全校设立上海海洋大学本科综合教育选修重点建设课程项目，通过组织申报、评审和立项，开展和加强高水平综合教育课程建设工作，特制定本实施意见。
1.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课程项目采取逐步建设和不断更新的方法。从2010年起，学校计划通过立项建设50门综合教育选修重点建设课程，其中2010年计划遴选15～20门。以后根据学校课程建设规划，分年度提出立项重点建设课程计划。
2.申报立项课程来源，既可是已经开设且符合申报要求的综合教育选修课程，也可是根据建设要求和申报指南申报的新课程。
根据上海海洋大学目前学科专业设置和课程建设情况，我校本科综合教育选修重点建设课程项目划分八个申报领域，作为申报和评审的主要参考依据之一。

（1）哲学与历史类：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西哲学、中外文化、世界文明、伦理学、宗教学、民族学等学科领域；

（2）法学与教育类：涵盖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

（3）文学与语言类：涵盖中外文学、语言学等学科领域；
（4）体育与艺术类：涵盖体育、音乐、影视、美术等学科领域；
（5）经济与管理类：涵盖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领域；

（6）理学类：涵盖数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海洋科学、生物科学、环境科学等领域；
（7）工学类：涵盖食品、机械、电气、信息、能源、材料、建筑等学科领域；

（8）农学类：涵盖水产养殖与渔业、环境生态、动植物保护、动物医学等学科领域。
3.高水平综合教育选修重点课程的建设目标为综合教育类精品课程，应由具有较丰富教学经验的骨干教师承担，课程负责人至少已担任讲师及以上技术职务。通过1～2个开课周期的建设，在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应符合如下要求：

（1）课程内容要贯彻“少而精”的教学原则，每门课程不超过2个学分。教学重在启发思想、传授方法，而非灌输知识的细节，旨在向学生介绍获得知识的主要方法，让学生了解和剖析不同学术领域和文化的研究层面、研究方法和思想体系，从而为能力和经验各异的大学生提供日后长远学习所必须的方法和眼界。
（2）教学环节应包括课堂讲授、课外阅读、作业练习及课堂讨论等几个部分。应为学生提供参考资料目录，并对学生提出必要的课外阅读量要求。还应通过讨论和撰写读书报告等办法，检测学生读书的质和量。 
（3）合理使用先进教学手段，积极运用课堂模拟、项目参与、社会实践、角色扮演等多种形式的教学方法。大课的讨论可以分组进行，聘请助教协助组织和主持。 
（4）课程最终成绩的评定应由考勤、讨论、作业、考试等多种检测指标来
决定。每课的作业不少于两次，考试内容及形式应能检测学生读书和自主学习的情况。 
（5）开课时应向学生提供教学大纲，内容包括教学目的、教学要求、大致的进度、基本参考资料目录、成绩考核办法，以及上课时间、地点、课程编号、教师姓名、联系办法等。 
（6）依托学校网络平台建立课程网站,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加强辅教辅学。所建成的的网站至少提供有本课程的教学大纲、授课教案、习题、指导、参考文献目录等材料。
4.经申报、评审批准立项的课程，每学期均须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新课程原则上自批准的下一学期应开设。
学校给予每门课程15000元的建设经费（分两个自然年度拨给），建设周期不超过两学年，期中检查，期满验收。
经过二个开课周期的建设和教学实践检验，项目负责人需填写提交中期检查表；建设期满，由教务处组织专家对立项课程进行验收，验收比照上海市教委重点建设课程项目的建设标准。
5.结合验收，学校组织课程建设优秀奖的评选，评选设置一等奖和二等奖，评奖坚持标准，宁缺毋滥。通过验收和评选达到优秀标准的课程，列为校级精品课程，并授予高水平综合教育优秀课程奖，视为同等级的上海海洋大学教学成果奖。
6.高水平综合教育课程项目建设情况纳入学院目标责任制，其管理按照学校重点建设课程管理办法。

